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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化农业发展突出农业
组织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与市场化的
关系。资源要素配置环境和机
制

2．现代化农业发展突出
农业组织现代化问题。

生产力发展和要素结构

3．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新阶
段的制度创新突出农业组织问题。

生产关系调整与农业组织制度创新

软
要
素
：
技
术

农业经济组织

硬要素:土地、劳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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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竞争力的四个层次

1.农产品竞争力

2.农业资源要素竞争力

3.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竞争力

4.农业竞争优势产业环境持续力

一、农业组织

（一）当前农业组织问题重要性



4

1．概念： 

农业组织:是农业要
素的一种存在状态。“从
数量和质量上将土地、劳
动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方
式和方法” 

农民经济组织一方面是指农民相互经济关系的某种
契约形式，或者说是农民从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是指农民为增进自身利益而组成
的行动集团，为增进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

农业组织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民为主体，为增进利益而组成的结构性整体。 

2．特征： 

(1)社会特征 

（2)组织特征 

①经济群体的成员彼此了解：
②经济群体成员关系亲密；
③具有特定的关系模式。

①特定的明确的经济目标；
②有较为固定的成员和组织边界；
③有一套规则体系。

（二）农业组织概念和特征



（三）经济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 组织结构特征

业主制组织 属于私人产权。财产法律所有者、管理者、决策者集于一个主体，即所有权、经
营权和剩余权利集中于业主。

合伙制组织 以传统的家族、血缘、地缘关系上产生信任的契约式结构安排，形成共有产权。
所有权、经营权和剩余权利集中于合伙人。

合作制组织 以合作契约形成共有产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员拥有剩余权利。所有者、
劳动者（惠顾者）和经营者集于社员

集体组织 以严格的成员身份边界形成集体产权。所有权和经营相统一。剩余权利尤其是
控制权，集中于管理层。

股份合作制组织 以集体成员相对平均持股、资本和劳动联合形成共有产权。集体拥有剩余控制
权。按资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

股份制组织 以财产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的分离，形成共有产权。法人所有权持有者拥有剩
余权力。按股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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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号文件

      22．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

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引导规范运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允许财政
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
作社持有和管护，有关部门要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推进财政支持
农民合作社创新试点，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按照自愿原则
开展家庭农场登记。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集
群发展，密切与农户、农民合作社的利益联结关系。在国家年度建设用
地指标中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套辅助设施。
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出资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贷款担保服务。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
育培训力度。落实和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
品加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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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号文件

      (三十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发展质量。实施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引导
以家庭农场为成员组建农民合作社，引导推动农民合作社办公司发展。
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加强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
建设。强化服务对接。深化社企对接服务，确定一批社企对接重点县，
遴选一批优质企业，解决主体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共性难题。加强
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展“千员带万社”活动，鼓励创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服务中心。



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经济发展史，得出结论：对经
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科斯在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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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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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组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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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经济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 

（2）技术进步条件下组织成本下降。 

（1）利益增进机制。 

（2）利益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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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组织创新方向：提高组织化程度



政府制度（G） 市场制度（M） 

农业生产力（T） 

农业组织
   （O）

生产性努力

分配性努力农业组织
是以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活动
农民为主体，
为增进利益而
组成的结构性

整体。

生
产
力
载
体

O=f（G，M， T ）

（三）农业组织的利益增进机制及变迁



三、我国农业组织演进

（一）1949年以来我国农业组织演进

1.个体农户（1949-1952）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2.合作化（1953-1957）

    1953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二条规定：“农

业生产合作社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

有，……”第十三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

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

3.人民公社“大跃进”（1958-1961）

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这是农业“大

跃进”的纲领。



4.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1962-1981）

1962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确立了“队为基础、

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

5.家庭承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1982）

1982年“一号文件”（第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6.农业产业化“公司+农户”（1995）

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农业产业化》。1996年2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致信

供销社全国代表会议时第一次提出“引导农民进市场、推动农业产业化”。

7.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

2007年10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专业合作社法》，2017年12月修订。

8.家庭农场（2008）

2008年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提出。2013

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到家庭农

场，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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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农业组织的形成逻辑

组织形式 主要创新主体 变迁类型 制度绩效

私营农户 农民，政府 诱致需求型 高

农业集体 政府 供给主导型 低

家庭承包经营 农民，政府 诱致需求型 高

（二）农业组织变迁类型及绩效



• 联结型现代农业组织初级形式：公司+农户
• 复合型现代农业组织过渡形式：公司+合作社+农户
• 服务型现代农业组织典型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
• 扩张型现代农业组织先进形式：新一代合作社

公司+合作社+农户

公司+农户

农户(1982-1997)

公司
制农
业企
业

合作社

新一代合作社

进入农业
工商资本

现代农户

转型农户

传统农户

G(政府) M(市场) T(技术)

农户非农化

个体农户(1949-1956)

集体社员(1957-1981)

（三）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组织演进逻辑



四、家庭农场

（一）家庭农场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

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特征：家庭农场有3个方面特征，并以此厘清家庭农场与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相区分的

边界。

一是规模化经营，以此区别于小规模的传统农户和兼业农户。只有规模化经营才具备专业化、

集约化、商品化和企业化的条件。

二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家庭经营，区别于以雇工为主的公司化经营主体和专业大户。

三是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种植和养殖）为主，区别于非农化的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的农村工

商户，以及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非农兼业户。



原农业部农办经[2013]6号文对家庭农场的统计标准，要求具备如下7个条件：（1）家庭农

场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即非城镇居民）。（2）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即：无常年雇工

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3）以农业收入为主。即：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农场

总收益的80%以上。（4）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即：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承

包期在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50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

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5）家

庭农场经营者应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6）家庭农场经营活动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收支记录。

（7）对其他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有示范带动作用。

在以上条件中除户籍、技能、财务和影响（条件1、5、6、7）之外，，家庭农业收入比例

要达到80%以上，常年雇工人数不能超过家庭自有劳动力，即家庭自有劳动力比例要占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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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庭农场特征决定的经营土地规模下限和上限 

图2 农业收入占比变化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下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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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家庭劳动占比变化对家庭农场规模上限的影响

在以Si和Sl两点为边界的三个阶段的规模变化过程中，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性质依次发生着从兼业农户、家庭农场到
农业公司的三个不同性质的角色变化，家庭农场是规模扩大
过程中生产经营主体角色变化的中间阶段。第一阶段是未达
到家庭农场规模下限之前的小规模，生产经营主体是兼业农
户。第二阶段是规模扩大到家庭农场规模的下限和上限之间，
生产经营主体是专业化的家庭农场。第三阶段是规模超过家
庭农场规模的上限，生产经营主体从主要依靠自有劳动力家
庭经营，转变为雇工的公司化经营。

（二）家庭农场与相关经营主体(农户和企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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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家庭农场。此后家庭农场逐渐成为

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个重要类型。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

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流转，“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

中。当前，浙江、吉林、湖北、上海等地均对家庭农场这一模式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

农场6670多个。

中国家庭农场的特点有以下两点：一是以种养业为主。在中国的全部家庭农场中，从

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占比为46.7%。从事养殖业的有39.93万个，占比为45.5%。从事

种养结合业的有5.26万人，占6%。从事其它行业的有1.56万个，占比为1.8%；二是经营规

模较大。《中国农场、牧场行业市场深度评估》显示，中国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已达

200.2亩，为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7.5亩的将近27倍。

（三）我国家庭农场发展



据2017年6月底对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48.5万个家庭农场统计，家庭农场

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家庭农场仍以种植业为主。按行业划分，从事种植业的家庭农场28.7万个，比2016年底

增长5.9%，占家庭农场总数的59.1%。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16.7万个，占种植类家庭农场总

数的58.1%。

    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数量增幅明显。从事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5.4万个，比2016年底增长

21.8%，占家庭农场总数的11.1%。

    种植业家庭农场超过八成土地为流转经营。各类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8990万亩，其中，

种植业经营耕地面积5039.2万亩，占56.1%，平均每个种植业家庭农场经营耕地175.8亩。从

种植业家庭农场经营耕地的来源看，流转经营的耕地面积4066.9万亩，占80.7%，家庭承包经

营和以其他承包方式经营的耕地面积972.3万亩，占19.3%。



（1）家庭农场发展

美国的家庭农业是美国最基础的经济组织形式，最初在拾荒农民中展开。美国在上世纪

80年代末的家庭农场就达到了214.3万个，每个农场用地在457hm2。美国的80%的土地在上世纪

末均成为家庭农场，其家庭农场的销售额和谷物售货量分别占全国的77%和83%。

美国的家庭农场有四个特点：一是土地属于私人所有。美国历史悠久的土地私有制决定

了家庭农场土地的私有化；二是家庭农场可以拥有多种经营组织、经营规模，与一般工商企

业、属于国家的大型农场一样，可有效实现自身经济收益；三是美国的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

的转让与租赁拥有较完善的权利，由此保证了家庭农场的稳定经营；四是美国的每个家庭农

场仅可生产一或两种农产品，进而促使农场生产的高度专业化。

1.美国

（四）外国家庭农场发展及对我国启示



美国历年的农业法案中的直接涉及美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的方案，主要是法案中的一系列

的农业生产及保护项目，具体表现为：

第一，通过构建农产品安全网，从而保障农业生产和农场主收入稳定；

第二，在WTO贸易规则框架下，对农村、农业和农场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

第三，对农业、农村和农场加大投资，进一步促进农村、农业和农场主的收入增加；

第四，增强政策的公平性，支持中小家庭农场的发展；

第五，对农场的环境及土地的质量加强保护，为家庭农场的经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政策



2.法国

(1)家庭农场发展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小农经济的开端。此后，随着法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土

地日益分割。小农经济尽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却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法
国政府实施了鼓励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政策，法国农业迅速发展，家庭农场也开始发展。统计
显示，谷物总产量从1950年的1362万吨增长到1977年的3904万吨。同时，较1955年，1975年法
国20公顷以下小农场减少55.5%，而农场平均规模则由14公顷扩大到21.3公顷。到2000年，法国
家庭农场数量下降到0.71万家。与此同时，家庭农场的平均土地经营面积则增加到45公顷。

法国的家庭农场特点：一是土地既有集中又有分散。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贵族和教士拥有
较多的土地，而农民人均拥有土地量则较少。法国大革命后，法令的颁布使得土地实行按人口
分配，法国农民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分割使得土地变得分散，城市化进程受到一
定影响。在20世纪初，法国的家庭农场的发展远不如美国；

二是家庭农场数量的不断减少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自上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干预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进而法国家庭农场的规模相应扩大，数量则在不断减少。法国的
家庭农场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商品化运作模式，从耕种、管理、收获、销售等都承包给了其他相
关企业。



为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法国采取行政与经济及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政策干预，主

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实施包含人口、收入、价格保护等政策在内的主体性的土地政策。土地政

策旨在推动和刺激土地的流转与集中。人口政策的宗旨在于促使老年的农户脱离农场，并进一步

转让或出租给其他人（继承人或其他农场主）经营。收入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农业社

会保险政策等，其宗旨是提高家庭农场主的收入；其次，国家设立专门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直接

参与土地的流转，组织土地的转移。在1950年，通过法兰西银行直接收购小农户的土地，进而出

租或卖给大农场主。1962年，成立由国家控制的非营利性的机构“农村安置与土地整治公司”，

全国已达30个。1978年底，整治公司已累计收购土地110万公顷；再次，通过设立政府及非政府机

构向老年农户发放养老津贴，进而使其放弃农场的经营，使青年农民进入农场经营。法国从1960

年设立并实施脱离农业的终身补助金制度。至1970年末，共发放57万份养老津贴，共转出980万公

顷土地，相当于法国全部农用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2)政策



（1）家庭农场发展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其封建的佃农制度还是无法使广大的农民

获取相应的土地，从而其农业发展受到阻碍。直至土地改革后，日本最终形成以土地私有制

为主、家庭合作的农业经营体制。据统计，自1963到2000年，日本农民总数由575万户减少

到372万户。其人均耕地面积尽管从0.0633公顷减少到0.0374公顷，下降40%以上，但单位农

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则从0.2060公顷/人上升到1.0870公顷/人。

日本的家庭农场有如下特点：一是日本在土地制度改革之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

构想，并实现了农业用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统一；二是允许土地的转让，生产较集中；三是

实现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伴随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日本的农村人口在不断减少，从而

家庭农业生产受到打击，政府为鼓励家庭农业的发展，将土地的所有制转变为使用制，以此

鼓励农民实现集中经营。

3.日本



日本主要通过颁布相应政策法规来进行政策干预，进而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1950年，颁布

《经济白皮书》，第一次提出小农经营已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1961年，颁布《农业基本

法》，旨在扩大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将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转变为适存农场，这种农场能够提供

与非农户收入相匹配的农业收入。1962年的《土地法》将农户拥有耕地面积限制条件废除。1961

年，进一步修改《土地法》，除对农业租佃的限制，鼓励出租及承租土地，发展核心农场以及协

作经营、委托经营等多种方式的耕地使用权流转，进而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

（2）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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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规律：数量减少，规模扩大，保护增强

（2）影响因素：资源禀赋，发展历史，国际竞争

（3）政策措施：土地政策，支持政策，保护政策

（4）中国方案：当前和将来

4.外国家庭农场发展及其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

 背景：农村改革

    成立的合作组织以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为主，主要从事技术交流和推广活动。

（一）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

     背景：农业产业化

    一、由技术合作型向技术经济合作型升级，除了从事技术合作之外，还为会员提供生产资

料供应、市场信息、产品销售、农产品贮藏及运输等项服务。有些合作组织还办有经济实体，

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

 二、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结合，形成了“公司＋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在更宽的领域和更大的范围内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五、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到2006年立法。

     背景：农业发展新阶段。

 一、数量规模增加，质量提高，覆盖面扩大。

 二、推动了农民的集体行动和农村新的生产力形成。

     三、发展合作组织的社会影响增强。

第四阶段：2007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后。

     背景：现代农业发展。

      一、数量猛增。得到政策支持。

      二、制度健全。政府和合作社层面立体推进。

      三、规范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四、新政支持。国家新政，地方新规。



第五阶段：201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后。

     背景：农业农村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农业国际竞争加剧；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新需要。2017年11月底，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99.9万家，是2007

年底的76倍。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产业不断拓宽，合作内容不断拓展，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范围。 

修订内容：

       一、调整法律范围；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综合协调机制；

       三、进一步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

       四、增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一章；

       五、扶持政策；

     六、其他方面的修改。



2007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15万多个，加入的农户成员达到2363万户，占全国
农户总数的9.8%；带动非成员农户324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3.5%；两类农户合计占农户总数
的23.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成员增收幅度比一般农户普遍高出20%到50%。        

    2010年底，全国合作社数量超过35万家，较2009年底增长超过40%，大体平均每月新增1
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800万左右，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种植、养
殖、农机、林业、植保、技术信息、手工编织、农家乐等农村各个产业，业务活动内容涉及
农资供应、农技推广、土肥植保、加工、储藏和销售等各个环节。

    已有12个省市先后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地方法规。

    2010年，国家继续出台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财政扶持方面，积极争取扩大财政扶持资金规模，主要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强

服务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项目支持方面，农业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

等7部门印发《关于支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国家有关涉农项目的意见》，明确适合
合作社承担的国家涉农项目，都要将合作社纳入申报范围。

（二）发展状态



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纳入统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64.3万

个，比2016年底增长5.3%。合作社实有成员达6780.9万个（户），比2016年底增长5.1%，平均每

个合作社实有41个成员，与上年基本持平。从调查情况看，今年上半年合作社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一）各类合作社占比与2016年持平。调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种植业、畜牧业、林业、

渔业、服务业合作社依次为88.5万个、38.8万个、9.7万个、5.4万个和13万个，分别比2016年底

增长5.1%、4.8%、5.8%、5.7%、5.1%。各类合作社占比分别为53.9%、23.6%、5.9%、3.3%、7.9%，

与2016年基本持平。

     （二）粮食产业合作社增幅较大。纳入统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粮食类合作社35.8万个，

比2016年底增长10.1%。2010年到2016年，粮食类合作社占种植业合作社的比重持续提高，由

21.8%增加到38.6%，今年上半年占比持续增加到40.4%，比2016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指数（2020）研究报告》数据，截至

2021年11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1.9万家，其中县级及

以上示范社达16.8万家；和2020年同期数据相比，虽然农民合作社数量减

少了2万家左右，但是发挥“样板间”作用的县级及以上示范社数量增加

了1.1万家。

2021年9月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380万个，平均经营规模134.3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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